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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1、物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2、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物管

会）之间及物业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纠纷；

3、生活小区区容区貌管理；

4、生活小区治安安全、消防隐患排查；

5、业主（物业使用人）文明素质的提升。

二、处理流程

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拨打属地街道物业



110 诉求电话后，街道物业 110 视情况指派专人到现场处理。

（一）简易程序

针对便于解决的问题，适用于简易程序，应立即进行整

改处理。业主拨打诉求电话后，由物业 110 进行登记并分类，

根据投诉案件归属地与物业公司进行联系，物业公司在了解

情况后，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理或者调解，处理后将处理结果

反馈至物业 110，物业 110 进行备案。

（二）一般程序

针对于复杂案件，适用于一般程序。由物业 110 到达现

场后，连同社区和物业共同处理。业主拨打诉求电话后，由

物业 110 进行登记并分类，迅速与社区和物业进行联系并及

时到达现场，联系业主和物业了解情况后（视情况可与社区

共同处理），当面做出调解或建议并做出处理意见，待问题

整改完成后，物业将处理结果反馈至物业 110，物业 110 进

行备案。

三、工作纪律

1、认真完成工作，尽职尽责；

2、物业 110 办公室禁止在工作时间上网、玩手机、打

游戏、聊天，办公电脑中不可处理与工作无关的事宜；

3、按时到岗，不得迟到、早退；

4、爱护公共财产，节约用电，下班后及时关好门窗；

5、不得接受服务对象宴请送礼、不得“吃、拿、卡、

要”；

6、杜绝“中梗阻”现象，不得刁难服务对象；



7、对来电、来访人员，要热情、礼貌；

8、每个诉求要有记录、处理、反馈、备案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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